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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本校為保障學生權益，疏解糾紛，促進校園和諧，發揮教育功能，依「高級中等教育法」、「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申評會或學生申評會），讓學生有一正常申訴管道，以保障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和諧，

發揮民主教育功能。 

第 2 條   學生之權益遭受學校違法或不當侵害時，得依本辦法規定提起申訴。 

        前項學生之父母、監護或其受託人、學生自治組織，得為學生之代理人提 

        起申訴。 

第3條 本申評會設有委員十一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社會公正人士、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其中未兼行

政職務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本會由校長召集，委員產生後應於第一次開會時互選

一人擔任主席，主持會議；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本會之

委員。 

        委員中，二人為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 

        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委員；其任期不受一年之限制     

第 4條 本校學生申訴受理單位為輔導室，經陳校長（召集人）核示後，召開學生申 

       訴評議事宜。 

第5條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代表組織或團體出任者，應隨本職進退；委

員因故出缺時得另行遴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止。 

第6條 申評會委員與申訴事項有直接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之，並由校長另聘代理委

員，就該申訴事項代行職務。 

前項關於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第 7 條  申訴處理要點： 

  一、申評會召開時，得視處理案情需要，邀請申訴人導師、輔導老師、輔導教官、 

     任課老師、教師會、家長、被申訴人或被申訴單位、代表列席。 

  二、申訴案件之提出應於管教或輔導措施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申評 



      會提出申訴，申訴得於評議確定前申請撤回。 

  三、學校對學生之懲處或行政處分，應於通知書上附記「如不服本處分，得於處 

     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向學校申評會提出申訴」。 

      四、申評會於收到申訴案件後，召集人必須於二十日內召開會議，對申訴人及學 

         生獎懲委員會送出決定書。 

第 8 條 評議結果，可依以下兩點決定： 

   一、申訴成立。 

   二、申訴不成立。 

第 9 條 申訴應填妥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檢附相關資料。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身分證明、住址或通訊方式、及與學生之關係，

如申訴人為學生本人時，應經父母或監護人在申訴書上簽名蓋章。 

  二、學校行政單位或教師之管教措施。 

  三、申訴之事實或理由。 

  四、提起申訴之日期。 

     五、受理申訴之單位（私立揚子高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 10 條  申訴書內容不全或不符者，申評會應於五日至十日之期限內通知申訴人補 

      正；逾期不補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或不得評議。 

第11條 申評會應就教育本質之考量，本公平公正之原則，就書面資料審議學生申

訴事宜。 

    會議之舉行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必要時得通知相關人員到會說明。申訴案有調查  

    或實地了解必要時，得經學校申評會決議，推派委員組成調查小組為之。 

第12條 學校申評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始得作成申訴評議決定。申訴案件之評議採不記名方式多數決。 

第13條 原處分單位或教師認為申訴決定書有抵觸法令或窒礙難行者得於收達後五日 

       內向學校申評會申請再評議，但以一次為限，再評議確定後原處分單位或教 

       師應確實執行。 

第14條 經評議確定後申訴人或有關單位應確實遵守，決定書應分送雙方正本各一份送

申訴人，一份送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備查。 

第15條 經學校申評會處理申訴事件時，應妥為保護申訴人之權益，避免申訴人二度傷

害。 

第16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呈校長核可，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